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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按 113 年 2 月 27 日修正之「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強制出國處理辦法」

規定，內政部移民署依規定強制當事人出國前，應於通知當事人陳述意

見或召開審查會時，告知其得委任律師及通譯於陳述意見程序或審查會

進行時在場。請說明受任律師在場權限、受任律師及通譯在場不得從事

之行為。（25 分）

二、「人口販運防制法」業於 112 年 6 月 14 日總統公布，本次修正參酌「聯

合國打擊人口販運議定書」及「歐盟打擊人口販運指令」，針對意圖剝削

而從事招募、買賣等之人流處置作為，增訂刑事處罰規定，期能預防或

截堵人口販運剝削結果罪之發生於未然，發揮強力防範跨國（境）人口

販運罪之發生，並接軌國際趨勢。請說明本次修正增訂刑事處罰規定之

條文內容。（25 分）

三、因應刑事訴訟法修正定明司法機關至遲應於為限制出境、出海後 6 個月

內以書面通知被告，為避免司法機關與內政部移民署前後重複通知當事

人，造成擾民及行政資源浪費，112 年 6 月 28 日總統公布之「入出國及

移民法」已修正對禁止、限制出國通知當事人之相關規定，請說明其修

正重點。（25 分）

四、「移民業務機構及其從業人員輔導管理辦法」業於 112 年 12 月 28 日修

正，本次修正除名稱修正為「移民業務機構輔導管理辦法」外，請說明

其修正要點。（25 分）


